
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

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第四届董事会

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 2025 年上饶银行与上饶创新发

展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新发生授信类关联交易额

度的议案》，同意给予上饶创新发展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

关联方（以下简称“创投集团”）授信额度 10 亿元。

由于创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和济投资有限公司在过去

十二个月内存在“持股不足 5%但对本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

法人或非法人组织”情形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第八条规定，本行仍将创投集团作为关联方管理。同时，上

述金额超过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 1%，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根据

《银行保险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该笔重大关联

交易事项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创投集团向本行申请 2025 年度新发生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
1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末。在集团授信总额度不增

加的情况下，集团（关联）客户间可额度调剂。在授信条件及定

价政策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前提下，额度方案（授信主体

及业务类型）调整及使用由本行高级管理层审批通过后，报董事

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后执行。

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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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价政策

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进行，由双方协商确定，以不优

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创投集团本次新发生授信 10 亿元，在存量业务到期归还及

未到期业务不提前还款的前提下，若额度全部使用，创投集团授

信余额将占本行 2024 年三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9.8%，最大单个关

联方上饶创新发展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信余额为 13.98 亿

元，占本行 2024 年三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7.68%，上述比例符合

监管要求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

对本行与创投集团的该笔重大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，同意将该笔

关联交易额度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。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

会议审议通过该笔关联交易额度议案。

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,认为上述关

联交易事项已按照行内正常审批程序审批，交易条件不优于对非

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要求的公允性原

则，决策程序符合监管法规、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办法规定。

七、关联交易对本行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系本行正常授信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

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 月 23 日


